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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59348/content.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关于发布关于发布关于发布《《《《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办法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办法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办法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办法》》》》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201620162016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3333333 号号号号    

    

为规范和完善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促进残疾人就

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办法》，现予以公布，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安置残疾人纳税人申请增值税退税声明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5 月 27 日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办法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办法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办法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办法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加强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管理，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52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税

收减免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3 号）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纳税人享受安置残疾人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适用本办法规定。 

本办法所指纳税人，是指安置残疾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纳税人首次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以下备案资料： 

（一）《税务资格备案表》。 

（二）安置的残疾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

至 8 级）》复印件，注明与原件一致，并逐页加盖公章。安置精神残疾人的，提供精神残疾人

同意就业的书面声明以及其法定监护人签字或印章的证明精神残疾人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

愿的书面材料。 

（三）安置的残疾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注明与原件一致，并逐页加盖公章。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备案后，应将全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 至 8 级）》信息以及所安置残疾人的身份证明信息录入征管系统。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纳税人提供的备案资料发生变化的，应于发生变化之日起 15 日内就变化情况向

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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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纳税人申请退还增值税时，需报送如下资料： 

（一）《退（抵）税申请审批表》。 

（二）《安置残疾人纳税人申请增值税退税声明》（见附件）。 

（三）当期为残疾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凭证的复印件及由纳税人加盖公章确认的注明缴纳人

员、缴纳金额、缴纳期间的明细表。 

（四）当期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或纳税人加盖公章的按月为残疾人支付工资的清单。 

特殊教育学校举办的企业，申请退还增值税时，不提供资料（三）和资料（四）。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应对报送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主管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提供资料的完整性和增值税退税额计算的准确性进行审核。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退税申请后，查询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级，对符合信用条件的，

审核计算应退增值税额，并按规定办理退税。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纳税人本期应退增值税额按以下公式计算： 

本期应退增值税额=本期所含月份每月应退增值税额之和 

月应退增值税额=纳税人本月安置残疾人员人数×本月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4 倍 

月最低工资标准，是指纳税人所在区县（含县级市、旗）适用的经省（含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 

纳税人本期已缴增值税额小于本期应退税额不足退还的，可在本年度内以前纳税期已缴增

值税额扣除已退增值税额的余额中退还，仍不足退还的可结转本年度内以后纳税期退还。年度

已缴增值税额小于或等于年度应退税额的，退税额为年度已缴增值税额；年度已缴增值税额大

于年度应退税额的，退税额为年度应退税额。年度已缴增值税额不足退还的，不得结转以后年

度退还。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纳税人新安置的残疾人从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次月起计算，其他职工

从录用的次月起计算；安置的残疾人和其他职工减少的，从减少当月计算。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主管税务机关应于每年 2 月底之前，在其网站或办税服务厅，将本地区上一年

度享受安置残疾人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信息，按下列项目予以公示：纳税人名称、纳税人

识别号、法人代表、计算退税的残疾人职工人次等。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享受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纳税人，对能证明或印证符合政策规定

条件的相关材料负有留存备查义务。纳税人在税务机关后续管理中不能提供相关材料的，不得

继续享受优惠政策。税务机关应追缴其相应纳税期内已享受的增值税退税，并依照税收征管法

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各地税务机关要加强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的后续管理，对纳税人进行定期或

不定期检查。检查发现纳税人不符合财税〔2016〕52 号文件规定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办理税收优惠资格备案的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检查其已备

案资料是否满足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残疾人信息是否已按第四条规定录入信息系统，如有缺失，

应要求纳税人补充报送备案资料，补录信息。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应定期或不定期在征管系统

中对残疾人信息进行比对，发现异常的，按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